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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務員的貪腐問題為全球性議題，世界各國為建立廉能政府、防止政

府官員貪污腐敗，除了從刑法上提高貪污罪的刑責外，多數國家以訂定「陽

光法制」作為防治公務員貪腐的重要政策，而我國對於防止公務員貪腐推

動亦不遺餘力。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於民國

（下同）82 年 7月 2 日經總統公布，並自同年 9月 1日起施行；又為遏阻

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89 年制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復為規範

及管理政治獻金，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93 年制定政治獻金法；另為

使政府施政或立法過程之遊說，遵循公開、透明之程序，96年制定遊說法，

此即我國「陽光四法」之由來，期能勵行公開透明，落實全民監督。 

陽光四法中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為政風

人員依法律應執行之工作項目，並為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規

定政風機構掌理事項。109 年度法務部（下稱本部）暨所屬機關對於「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業務推動重點有二，一為持續宣導申報人同意授權利用

網路介接方式向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取得大部分財產資料後據以申報，二

為推廣網路申報功能；而對於「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業務之推動，因

應該法經以 107 年 6 月 13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3581 號總統令修正公

布，又該法施行細則於 108 年 8 月 1 日經行政院、考試院及監察院會銜發

布，本部暨所屬機關持續以多元方式加強宣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最

新函釋及其施行細則之修正重點，使公職人員執行業務時有所遵循，避免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對象、關係人因不諳法令而觸法。以下茲就

本部暨所屬機關陽光法案執行成效進行說明。 

貳、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財產資料授權查調比例 

本部暨所屬機關 109 年度辦理定期申報人數共計 1,256 人，其中採網

路授權方式查調財產資料者計 1,235 人，整體授權比例達 98.33%，與 108

年度整體授權比例 97.51%相比，提高 0.82%；另綜觀近三年授權情形，自

107 年度起整體授權比例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充分展現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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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授權服務之成果。如表 1、圖 1所示。 

表 1  109 年度法務部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財產資料授權查調比例表 

政風機構名稱 定期申報人數 辦理授權人數 辦理授權人數比例 

法務部政風小組 24 24 100.00% 

最高檢察署政風室 5 5 100.00% 

法務部調查局 

政風室 
114 114 1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823 806 97.93% 

法務部矯正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87 184 98.4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03 102 99.03% 

總計 1,256 1,235 98.33% 

 

圖 1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財產資料授權查調比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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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網路申報比例 

本部暨所屬機關 109 年度辦理財產申報人數共計 1,580 人，其中透過

網路申報財產資料者計 1,505 人，整體網路申報比例為 95.25%，與 108 年

度整體網路申報比例 94.05%相比，提高 1.2%；另綜觀近三年網路申報情形，

自 107 年度起整體網路申報比例呈現逐年上升趨勢，顯示本部暨所屬機關

均能與時俱進，善用網路科技。如表 2、圖 2所示。 

表 2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 109 年度申報義務人網路申報比例表 

政風機構名稱 受理申報人數 網路申報人數 網路申報比例 

法務部政風小組 28 28 100.00% 

最高檢察署政風室 6 6 100.00% 

法務部調查局 

政風室 
170 165 97.06% 

臺灣高等檢察署暨

所屬政風機構 
1,006 952 94.63% 

法務部矯正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241 226 93.7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29 128 99.22% 

總計 1,580 1,505 95.25% 

圖 2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網路申報比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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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辦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事項 

一、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一致性作業 

衡酌補助行為態樣繁多，易生利益輸送之嫌，107 年 6 月 13 日修正公

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乃於交易行為之外，併將補助行為納入禁止

規範，同時增訂依公告程序辦理之交易或補助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應

事前揭露及機關團體應事後公開身分關係之規定。 

本部暨所屬機關辦理交易、補助性質之業務龐雜，為避免相關單位不

慎違反法令規定，爰訂定「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作業」流程圖，督同所

屬機關參酌辦理，積極協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落實事前揭露義務，並運

用機關外部網站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及公開相關補助或交易資料，以

利公眾公開透明檢視。相關執行情形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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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 109 年度辦理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事項彙整表 

政風機構名稱 
事前揭露

件數 

事後公開

件數 

機關協助公職人員或 

關係人事前揭露之相關

文件及措施 

機關事後公開網站

專區設置管理及執

行情形 

法務部政風小組 0 0 

1、機關於事前適時提

醒：基於「服務」立

場，機關於交易或

補助相關投標或申

請文件中增列提示

投標廠商或申請補

助對象有關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範及

違反者之裁罰，並

提供身分關係揭露

表供其填寫（含

「【A.事前揭露】

表」及「【B.事後公

開】表」）。 

2、投標廠商或申請補

助對象事前主動揭

露：投標廠商或申

請補助對象於事前

主動據實表明其身

分關係時，機關採

購、補助單位應將

其所填寫之「【A.事

前揭露】表」連同相

關投標或申請文件

附卷保存，並於交

易或補助行為成立

後填寫「【B.事後公

開】表」。 

1、機關將相關資訊

通知政風單位

據以公告：機關

採購、補助單位

於交易或補助

行為成立後7日

內將「【A.事前

揭露】表」及

「【B.事後公

開】表」等相關

資訊通知政風

單位，俾於法定

期限內公告於

機關網站之公

告專區，公告期

間應自公告之

日起公告 3年。 

2、線上公告方式僅

限於機關網站：

法務部全球資

訊網設有公告

專區，提供身分

關係揭露表範

本並公開相關

補助或交易資

料，不再另於監

察院建置之公

開查詢平臺重

複公告。 

最高檢察署政風室 0 0 

最高檢察署總務科於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

註第 7 點後段加註聲明

文字，提示投標廠商或

申請補助對象如有身分

關係需履行事前揭露義

務，可至該署全球資訊

網下載及填寫身分關係

揭露表。 

1、最高檢察署外部

網站設有「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

公告專區」，提供

身分關係揭露表

範本。 

2、如遇應公開身分

關係之交易或補

助行為，由最高檢

察署政風室辦理

公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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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名稱 
事前揭露

件數 

事後公開

件數 

機關協助公職人員或 

關係人事前揭露之相關

文件及措施 

機關事後公開網站

專區設置管理及執

行情形 

法務部調查局政風室 0 0 

於「投標廠商聲明書」

中增列提示文字：「如

投標廠商係屬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

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

露表，如未揭露者依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8 條第 3項處罰」，

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

供得標廠商填寫。 

於機關外部網站設

置公告專區，供民眾

線上查詢。 

臺灣高等檢察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0 0 

對於依法令規定以公開

公平方式辦理之採購

（交易）或補助案件，

各檢察機關於採購投標

或申請文件中增列提示

文字：「本採購（申請補

助）對象如係屬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露表，如未揭露者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8條第3項處罰」，

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

供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

填寫。 

各檢察機關外部網

站均設有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身

分關係揭露專區，如

遇應公開身分關係

之交易或補助行為，

將於交易或補助行

為成立後 30 日內公

告於網站專區，供民

眾線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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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名稱 
事前揭露

件數 

事後公開

件數 

機關協助公職人員或 

關係人事前揭露之相關

文件及措施 

機關事後公開網站

專區設置管理及執

行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0 0 

各矯正機關均配合使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修正之「投標廠商聲明

書範本」，要求廠商自

行勾選是否為本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定之公務

員或關係人，另於招標

文件或申請補助相關文

件中增列本法有關事前

揭露義務及違反罰則等

提示文字，並提供身分

關係揭露表供投標廠商

或申請補助對象填寫。 

各矯正機關外部網

站均設有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身

分關係揭露專區，如

遇應公開身分關係

之交易或補助行為，

將於交易或補助行

為成立後 30 日內公

告於網站專區，供民

眾線上查詢。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0 0 

對於依法令規定以公開

公平方式辦理之採購或

補助案件，各行政執行

機關均於採購投標或申

請文件中增列本法有關

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罰

則等提示文字，並提供

身分關係揭露表供得標

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填

寫。 

各行政執行機關外

部網站均設有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身分關係揭露專

區，如遇應公開身分

關係之交易或補助

行為，將於交易或補

助行為成立後 30 日

內公告於該專區，供

民眾線上查詢。 

總計 0 0   

 

二、個別強化措施 

為進一步加強落實身分揭露義務，本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政風室發

揮預警精神，針對金額新台幣（下同）10萬元以下之小額採購案件，簽請

比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之投標廠商聲明書，制定「小額採購切結

書」，要求廠商於訂約前自行揭露並填妥「小額採購切結書」附卷，前述

作法獲機關首長支持，並奉批示於該切結書背面印製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內容，供切結者參閱；另本部矯正署彰化監獄針對小

額採購金額達新 5萬元以上即辦理議價程序之案件，於議價前亦請廠商填

具相關聲明文件，以臻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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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宣導作為 

一、法務部 109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 

為使本部暨所屬機關人員熟稔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規定，爰採跨域資源共享方式，於 109 年 7月及 9月間分北、

中、南區擴大辦理「法務部 109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

法講習」共計 3 場次，以本部暨所屬機關之申報義務人為主要宣導對象

（未設政風機構者，其申報義務人優先參加），同時邀請各區鄰近機關之

申報義務人一同參加，會中除講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填表說明」、

「線上授權說明」及「裁罰案例解析」，另介紹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修法重點等，宣導人數計達 396 人。 

表 4  法務部 109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辦理情形彙整表 

政風機構名稱 辦理時間 參加人數 辦理場次 說明會內容 

法務部 

政風小組 
109/9/8 123 1 

「法務部 109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北區

場次於法務部五樓大禮堂舉行，由

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親臨致詞、

洪參事培根蒞臨指導，並敦聘法務

部廉政署防貪組李科長易臻擔任講

座，協助參與者瞭解授權制度、範

圍及程序，同時鼓勵授權查調財產；

復以實務經驗介紹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修法重點、迴避義務、交

易或補助行為禁止、裁罰規定等；

末以現場問答方式，增進講師與學

習者之互動，成效顯著；另於課後

實施課程滿意度及自我評量問卷調

查，依統計分析結果，高達 93%之受

訪者對本次課程教材及講習規劃表

示肯定評價，並有 81%之受訪者對

於授課內容有正確的理解與認知

（自我評量之平均答對率為 81%），

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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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名稱 辦理時間 參加人數 辦理場次 說明會內容 

法務部 

政風小組 
109/7/24 143 1 

「法務部 109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中區

場次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矯正

教育館舉行，由法務部洪參事培根

蒞臨指導，該監邱典獄長鴻基主持

開場，並敦聘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處劉專員維倫擔任講座，講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規定、申

報不實案例及授權制度，同時搭配

新聞時事及解釋函令，介紹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重點、迴避

義務、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事前

揭露與事後公開義務及裁罰規定，

促使與會人員瞭解法規實質內涵 

法務部 

政風小組 
109/9/11 130 1 

為擴大宣導成效，促進資源共享，

爰與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共同辦理

「法務部 109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南區

場次，並將該局所屬機關及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人員納入宣導

對象。本場次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 9 樓大禮堂舉行，由該署葉檢察

長淑文親臨致詞及法務部洪參事培

根蒞臨指導，並邀請法務部廉政署

防貪組李科長易臻擔任講座，講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規定及授

權查調財產資料之便利性與安全

性，同時介紹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修法重點等，有效提升財產申

報作業之正確性及對利益衝突迴避

之基本認知。 

總計  3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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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 109 年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漫畫 

受到國際疫情衝擊影響，本部秉持「後疫情時代新思維」之創新概念，

繪製「公務員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事件」漫畫教材，督請本部所屬機

關透過集會活動、網際網路等多元管道擴大宣導共 242 場（件）次，該教

材以童趣十足的手繪圖案描繪貼近工作實務的故事情節，向同仁強調執行

職務應落實之迴避義務與具體作法，突破過去以僵化條文為主的宣導慣例，

大幅提高學習意願，有效展現廉政工作亮點與新意。 

表 5  法務部 109 年度「公務員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事件」宣導漫畫件數統計表 

政風機構名稱 
機關活動、會議、 

廉政宣導或其他活動 
機關網站 機關臉書 機關公佈欄 其他管道 

臺灣高等檢察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30 17 5 19 8 

法務部矯正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45 37 9 28 2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8 7 1 4 3 

小計 83 61 15 5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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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務部所屬機關自行規劃相關宣導作為 

為擴大宣導成效，促使陽光法案之理念獲得更多認同與支持，本部所

屬機關各依機關文化、地理環境、業務繁簡輕重，並結合機關脈動，持續

宣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規定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重點，

109 年度另以口頭宣講、電化宣導、文字宣導、藝術宣導、網路宣導等多

元方式辦理講習活動共計 379 場次，參與人數計達 9,631 人。 

表 6  法務部所屬機關 109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情形彙整表 

政風機構名稱 辦理時間 參加人數 辦理場次 說明會內容 

臺灣高等檢察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09/1 

-109/12 
1,321 44 

各檢察機關利用主管會報、工作會

報、檢察官會議、廉政會報、員工

環境教育活動等適當時機，以口頭

宣講、有獎徵答或播放數位課程之

方式，向同仁宣達財產申報應申報

範圍及注意事項，說明授權介接作

業期間及方式，並加強推廣政風單

位提供桌邊服務之資訊；至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部分，則將重點

置於修法內容，透過案例、函釋說

明，加強機關人員對利益衝突迴避

之認識。 

法務部矯正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09/1 

-109/12 
7,849 220 

各矯正機關結合主管會議、廉政會

報、常年教育、員工環境教育活動

等適當時機，實施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法令宣導，搭配實際案例編撰深入

淺出的教材，講授財產申報相關規

定與利益衝突迴避事項；另透過機

關網站、機關臉書、電子跑馬燈、

公告欄、廉政月刊、電子郵件等管

道播放短片、標語及文宣資料，有

效擴大宣導範圍。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09/1 

-109/12 
461 115 

各行政執行機關利用重要會議時

機，介紹授權作業期間及方式，加

強推廣授權服務；另透過機關網

站、電子郵件等多元管道，刊登宣

導影片或傳閱文宣資料，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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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名稱 辦理時間 參加人數 辦理場次 說明會內容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內

容、實際案例及函釋說明等，積極

防杜利益輸送情事。 

總計  9,631 379  

 

陸、辦理陽光法案業務綜合成效說明 

一、機關推動申報義務人財產資料授權查調規劃 

為減輕申報人蒐集、整理財產資料之負擔，本部自 104 年起持續推動

公職人員藉由「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向相關機關（構）介接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於特定申報基準日之財產資料，供申報人辦理定期財產申報時

作為參考。 

為提升本部所屬公職人員網路授權及介接財產申報意願，109 年度具

體推動作為如下： 

（一） 客製授權制度文宣資料，促進瞭解授權優點 

109 年度財產申報授權期間自 9月 5日至 10 月 5日止，為有效提

升申報人授權意願，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除持續推廣廉政署製作之文宣

外，並就尚未同意授權之申報人，以客製化宣導資料加強說明，協助其

瞭解授權制度之便利性及安全性，進而提高申報人利用授權服務申報財

產之意願。 

在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不間斷推動各項推廣作為下，以授權介接

財產資料辦理定期申報比例自 107 年度起呈現逐年上升趨勢，109 年度

更達到 98.33%，充分展現本部各級政風機構持續推動授權服務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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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財產資料授權查調比例年度比較表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定期申報人數 1,287 1,243 1,256 

授權人數 1,239 1,239 1,235 

授權比例 96.27% 97.51% 98.33% 

 

（二）提供走動式「桌邊服務」，輕鬆完成授權作業 

為使公職人員財產申報邁向 e 化，廉政署自 107 年起提供申報人

於同一受理申報機關之同一應申報職務期間，得採行「一次性同意授權

服務」，以提高申報人授權意願並減輕授權作業之繁瑣程序。爰此，本部

暨所屬政風機構於授權期間，持續親洽各申報人辦公處所提供桌邊服務

及諮詢，並與資訊單位保持密切聯繫，協助申報義務人儘速排除系統操

作面問題，順利完成授權作業。 

二、提升網路申報比例執行情形 

本部暨所屬機關 109 年度財產申報人數計 1,580 人，其中有 1,505 人

透過財產申報系統進行網路申報，平均比例自 107 年起呈現逐年上升趨

勢，109 年度更達到 95.25%，成效尚稱卓著，惟少數不願以網路申報者，

經研析可能為下列原因： 

（一）部分申報人基於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之考量，故參與意願較低。 

（二）部分授權查調資料不完全或不正確，導致申報人降低財產資料授權查調

之意願。 

（三）系統程式安裝繁複及操作說明冗長，又系統程式更新頻繁，如無透過政

風或資訊人員全程從旁協助，申報人參與財產資料授權查調服務或網路

申報之意願將大為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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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網路申報比例年度比較表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定期申報人數 1,641 1,629 1,580 

網路申報人數 1,489 1,532 1,505 

網路申報比例 96.27% 94.05% 95.25% 

 

為落實電子化政府之政策目標，提升財產申報作業效率，關於前述 3

點，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均利用會議場合、網路公告、紙本通知等途徑提

倡網路申報之安全性及便捷性，並以走動式服務主動協助申報人操作財產

申報系統，在提高網路申報普及率的同時，也積極行銷優質廉政服務。 

此外，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於辦理實質審核期間，針對財產申報系統

所提供之財產資料有誤部分，均落實填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實質

審核資料比對結果表」，於 109 年度實質審查 108 年度財產申報資料時，

發現財產申報系統所提供財產資料有誤者計 65筆（其中非介接機關計 13

筆、財產漏列計 2筆、查調資料缺漏計 45筆、查調資料錯誤計 5筆），本

小組業將前述資料彙整陳報廉政署，俾使財產申報系統查調資料臻於正確，

提高申報人對於授權機制之信任感。 

另鑑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開發運行迄今已逾 10 年，為因應網路

潮流及使用者之習慣，提供公職人員更友善之申報介面，提升財產申報實

質審查之便利性，廉政署自 109 年間著手進行該系統之整合再造，並預定

於 110 年間完成建置。為瞭解系統運作功能是否符合實需，該署規劃於正

式上線前進行分階段測試作業，本部暨所屬機關則依該署規劃擇派 7位所

屬政風主管分梯次參與測試說明會，並於 109 年 11 月至 110 年 2 月配合

辦理數次測試作業，俾利新版系統上線後之運行順暢。 

三、推動降低財產申報裁罰案件之規劃 

本部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採行推動降低財產申報裁罰案件 3步驟，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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臚述如下： 

（一）積極協助如期辦理財產申報相關作業 

於公職人員就（到）職、卸（離）職或年度定期申報期間，將財產

申報相關期限、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內容以書面通知單或發函之方式

提醒各申報人。尤其於定期申報期間，均多次進行通知作為，包括：利

用主管會報加強宣導、將相關資料公告於機關內部網站供同仁參考等等，

同時提醒申報人應善盡查詢、溝通及檢查義務，以強化同仁對於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之正確認知。此外，倘遇有公職人員對於財產申報規定或

網路申報操作流程發生疑義，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皆即時到場協助並隨

時提供電話諮詢服務，期順利輔助同仁完成申報。 

（二）初步形式審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 

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收受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後，除開立相關收

據供申報人留存以茲證明外，並就申報表中各項欄位進行形式審查，另

針對財產申報易滋錯誤態樣（如申報基準日期逾交件日期）內容加以檢

視，以降低誤繕、漏報、短報或溢報之違誤情況發生。 

（三）大力宣導網路授權介接資料 

鑑於網路授權介接之資料與嗣後受理申報機關查核資料相同，可

大幅降低申報人自行查詢財產資料而有漏報、短報或溢報等情事，不僅

提升財產申報正確性，亦減少事後申報不實說明義務，是協助申報義務

人降低受裁罰機率之一大利器，爰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於 109 年度推動

財產申報業務中，將重點置於鼓勵並說服申報義務人參加授權並同意一

次性授權服務，以朝財申零裁罰之政策目標邁進。 

四、規劃辦理宣導說明會之實際效益 

（一）落實傳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修正重點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公布施行，有關規

範對象、身分揭露義務、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等規定，業已大幅修正，

為促使本部暨所屬機關同仁瞭解本次修正重點，乃持續利用各類公開會

議活動、教育課程等時機，輔以廉政署編製之「一分鐘看懂公職人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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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衝突迴避法」、修正簡介及本部繪製之「公務員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事件」漫畫教材，將機關同仁納入宣導對象，或邀請專家學者解說

最新法規與案例探討，俾提升同仁觀念認知，落實暢達新法修正重點。 

（二）協助詳實申報財產，加深民眾對政府廉能施政之信賴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我國第一部陽光法案，希藉由財產申報制

度，使公職人員財產得以透明化。然而，財產申報作業繁複，相關法令

函釋推陳出新，致使申報義務人對於申報機制易生消極態度，本部暨所

屬各政風機構乃基於保護良善公職人員之理念，主動向申報義務人提供

最新法規資料與諮詢服務，協助渠等瞭解應遵守之法令規範、常見錯誤

態樣、實際裁罰案例並建立正確申報之觀念與態度，俾提升財產申報制

度之實質效益，發揚全民監督精神，進而建構經得起公眾檢視的廉能政

府。 

（三）推廣財產申報授權制度，達成財產申報零裁罰之目標 

為有效提升財產授權比例，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積極推廣授權制

度之安全性及便利性，消除申報人對於財產資料不當洩露之疑慮，以及

同意授權後即可在所定期限內下載財產資料，自行檢視無法介接之財產

資料後完成申報，可大幅降低漏報、短報、溢報或筆誤之說明義務。另

一方面，本部 109 年度使用網路授權查調及申報財產資料之人數仍持續

增加，亦為宣導說明會明顯且正面之外溢效果，可導正少數申報人誤解

為透過授權申報財產即可免除故意申報不實之法律責任，保護大多數良

善公職人員，達成財產申報零裁罰之政策目標。 

（四）提升宣導互動性與普及性，深植陽光法案觀念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雖以特定職務之

公務員為適用對象，惟清廉自持乃係放諸四海皆準之道德要求，不因未

受法令規範而有所區別，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除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申

報義務人解說最新法規、函釋與常見錯誤態樣，亦結合機關會議、教育

課程、公開活動等時機，將機關同仁納入宣導對象，或邀請專家學者深

入解析實際案例與立法意旨，或舉辦有獎徵答，提升同仁參與熱度，或

播放生動有趣的宣導短片，提高同仁瞭解意願，俾強化渠等廉潔觀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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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紀素養，將廉能施政理念內化於心、外化於行，進而營造優質的公務

環境。 

五、預防降低機關利益衝突迴避案件發生之執行情形 

本部所屬機關涵蓋檢察、矯正及行政執行三大體系，所屬人員特性較

為多元，為避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發生利益衝突或應迴避而未迴避情事，

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主要以三大面向來推行： 

（一）結合機關人事，落實行動政風 

基於「走動式服務」原則，定期走訪各科室，強化政風單位與機關

同仁及外界之聯繫，深入瞭解機關文化、人員異動及同仁生活、工作狀

況，先期掌握有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情事，俾機先預警妥

處。 

 （二）加強稽核查察，有效防患未然 

對於機關可能涉犯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事件或人員，即時

研擬採取防範作為，提醒同仁免於觸法；對於人事甄審、採購案件或財

物管理等易茲弊端業務，加強稽核查察，以收機先防弊之效。 

 （三）運用多元宣導管道，深化宣導效果 

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依其機關文化、地理環境、員工習性及業務

繁簡現況，各自發揮巧思，透過會議、講習、網站等多元管道實施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令宣導講習，培養員工高度警覺與觀念。經統計本

部暨所屬機關 109 年度受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案件，其中受本

部管轄者計 483 件，相較於 108 年度受理本部管轄之公職人員自行迴避

案件計 92 件，已有顯著提升，足見自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新法施

行以來，本部暨所屬機關同仁持續接受各級政風機構之法令宣導，故而

能於遇有利益衝突情事時自行迴避，有效避免誤觸法網。 

六、未來推動陽光法案規劃 

 （一）推展網路授權查調財產平臺，提升行政效能 

陽光四法之立法目的在於「有效遏止金權政治的惡化，預防貪污

腐敗，以促進廉能政治的實現」；陽光四法的有效執行，則有賴於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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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隨著時代進步加上科技日新月異，資訊傳播日趨快速，e 化成為

重要的工具，可工人們透過資訊網路蒐集資料、公開資訊及提供查詢，

使陽光四法的執行更為有效。 

為減輕公職人員蒐集財產資料之負荷，本部及監察院持續推動公

職人員「網路申報平臺授權查調財產資料」相關作業，藉由查調平臺介

接金融機關（構）及政府機關之財產資料，作為辦理定期申報之參考。

例如，本部所屬檢察機關申報人以檢察官居多數，長期以來多使用傳統

紙本方式辦理財產申報作業，針對網路申報系統及相關授權介接查調財

產作業流程較不熟稔，經本部所屬檢察機關政風機構積極協助申報人向

戶政事務所團體申辦自然人憑證，及實地輔助同仁辦理網路授權平臺之

財產申報作業後，授權查調財產資料及使用網路申報財產之比例顯著的

提升。 

惟部分申報人仍就「財產申報查核平臺」之作業流程表示複雜繁

瑣且有資訊安全疑慮，爰此，為提升財產申報及查調之作業效率，未來

將以多元化方式宣導網路申報之便捷性及安全性，同時積極協助同仁藉

由授權服務查調財產資料，避免因誤繕（算）導致漏報、短報或溢報等

申報不實情形發生。 

 （二）強化各項陽光法案宣導，深植廉政法紀觀念 

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未來將賡續推動陽光法案宣導作為，落實宣

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等廉政法令，以深化公職人員之廉政法

紀認知。此外，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經以 107 年 6 月 13 日華總一

義字第 10700063581 號總統令修正公布，其施行細則又於 108 年 8 月 1

日經行政院、考試院及監察院會銜發布，當中就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之

適用對象、增訂交易行為限制之例外規定等規範作大幅度之修正，日後

將積極配合辦理相關宣導作為，適時提醒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遇有利益

衝突情事應遵守迴避或揭露身分關係義務，以樹立機關廉能清明形象。 

 （三）整合跨域資源，擴大宣導成效 

為協助本部暨所屬機關同仁熟稔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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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內涵與規定，以實踐陽光法案之公開透明理念，本部

自 107 年起每年均規劃分北、中、南區舉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

益衝突迴避法講習」，以申報人為優先宣導對象，另邀請本部暨所屬機

關同仁、他機關公務員、與機關往來廠商等人員參加，以便加強宣導財

產申報常見問題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重點，並持續推廣授權

服務。自該年度迄今，本部暨所屬機關尚無發生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案件，整體授權比例亦呈逐年上升趨勢，充分展現宣導成效。 

為進一步促使陽光法案之精神獲得更多認同與支持，同時提高本

部所屬公職人員以授權介接財產資料辦理定期申報之意願，間接實現財

申零裁罰之政策目標，本部爰統合所屬政風單位人力與資源，並兼顧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指引，規劃於 110 年 8至 11 月間分北、中、

南、東區擴大舉行110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

並採跨域整合方式，結合轄內中央及（或）地方機關辦理，一則增加東

部地區之本部所屬機關人員就近參訓之便利性，二則強化與其他機關之

協力夥伴關係，俾達宣導效益最大化與最佳化。 

柒、結語 

Louis Brandeis 有言：「Sunlight is said to be the best of 

disinfectants」，表明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易言之，藏在黑暗處最腐敗的

東西，只有在曝曬陽光底下，一清二楚地公開受眾人檢視，才能防止弊端之

發生。縱觀古今橫瞰中外，人類文明史上官員的腐敗如死灰般復燃、如沉渣

般泛起從未消失殆盡，而自 80 年代以來陽光法案經過不斷的完善和發展，

日趨成熟，成為積極反貪腐鬥爭強而有力之武器。本部暨所屬各政風機構

推動陽光法案及辦理專案法紀宣導時，並不以法案規範對象為限，更盼及

於社會大眾，俾積極展現機關防貪反貪決心，加強民眾對政府廉能施政之

信心。 


